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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共同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不同于“共同生活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清

偿规则，其规则的不明晰亟待厘清。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按照经营形式可分为有组织型与无组织型，按

照参与实质可划分为双方实际经营型与一方单独管理型。基于提升认定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效率，解

决当下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一的问题，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遵守体现夫妻共同意志，债务用于家庭生

活和生产经营。符合该规则的夫妻双方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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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064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at the joint debts of “jointly operated” couples are dif-
ferent from the rules for determining and paying off the joint debts of “jointly lived” couples, and 
the ambiguity of the rules needs to be clarified. The joint debt of management husband and wife 
can be divided into organized and un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management form, and can be di-
vided into two types according to the essence of participation: the actual management of both par-
ties and the separate management of one party. Based o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identifying 
the joint debts of management husband and wife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different identifica-
tion in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the joint debts of management husband and wife should abid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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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on will of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 debts should be used for family life an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Both husband and wife who meet this rule shall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for 
re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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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定位与清偿规则 

《民法典》第 1064 条首次明确了共债共签的原则，并规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夫妻共同债务，包括合

意型夫妻共同债务、家庭生活型夫妻共同债务、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前两种夫妻共同债务学

界上普遍认同属于夫妻连带债务，合意型夫妻共同债务属于“约定连带”，家庭生活型属于家事代理权

的“推定连带”[1]。对于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是否属于夫妻连带债务学界上存在争议。有学者将夫

妻共同债务的分为共同债务、连带债务、个人债务[2]。还有学者将夫妻共同债务分为狭义个人债务、夫

妻有限债务、夫妻连带债务[3]。有学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同于夫妻连带债务，前者系以夫妻共同财产

或者负债方一人财产清偿[4]，与夫妻连带债务存在不同，夫妻连带债务系以夫妻双方所有的财产以及夫

妻共同财产所清偿。也有学者基于利益共同理论认为，只要非举债一方承受因举债一方所负债务的利益

时，该债务便是夫妻连带债务。该观点与法国法上将家庭生活型共同债务与投资经营型债务予以区分的

做法相吻合，即夫妻一方因投资经营所负债务并不完全等同于夫妻连带债务。虽然法国法上将家庭生活

型与投资经营型两种类型的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予以区分，但立足于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现状，

将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分为连带责任与有限责任难度确实过大，故笔者认为应当将经营性夫妻共同

债务的清偿规则确定为连带责任，即以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夫妻双方个人财产清偿，但应当对经营型夫妻

共同债务的认定作出较为严格的规定。 

2. 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现状 

以“夫妻共同债务”和“共同经营”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将法院的层级限定在最高

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判年份限定在 2022 年，一共检索到裁判文书 51 份，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

裁判文书 3 份，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 48 份。通过对裁判文书的对比发现法院对于“共同经营”的认定

标准较为宽泛多样，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法院认定“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主要有共同意思

表示、实际参与经营、利益分享等。以罗莹与汪波等借款合同纠纷 1 一案中，罗莹还担任索典公司的监

事，故转入郭某账户用于索典公司投资项目的 364 万元应为罗莹、汪波家庭共同经营所欠债务。法院对

于夫妻双方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对于经营所负的债务应当属于“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再审法院

与一审二审法院的审判结果一致，但对于其他的一些案件法院之间的审判结果却截然不同。张新平、安

仁县成虎商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 一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罗成虎、张细玉对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法院张细玉与罗成虎虽是夫妻关系，张细玉担任公司监事并与罗成虎共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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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民申 25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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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细玉并非成虎公司的股东，不应对成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再审认为成虎

公司系罗成虎一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张细玉作为罗成虎配偶担任公司监事，且 2017 年至 2018 年，

成虎公司转入张细玉个人账户 7,995,017 元，张细玉转出至成虎公司账户 4,702,240 元。可见，张细玉实

际参与了成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财产与成虎公司财产亦发生明显的混同。张新平再审主张成虎公司系

“典型的夫妻店”，案涉债务系罗成虎、张细玉夫妻共同债务，有基本的事实依据。 

3. 经营性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 

3.1. 双方实际经营管理与一方单独管理型 

按照夫妻双方在客观上是否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可以将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分为双方实际经营管理与

一方单独管理型，前者夫妻双方在实际上均参与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管理中，体现夫妻双

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后者夫妻双方中只有一方实际参与生产经营管理，另外一方并不实际参与到生产经

营管理中。 

3.1.1. 实际参与型 
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典型当然是双方参与到实际经营中，体现夫妻双方对于负债的共同意思表示，

该类型的共同债务主要表现为夫妻双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或者一方设立公司，另一方在公司中担任重要

职位。具体包括；1) 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公司并占有主要份额，这里不强调显名出资主要是因为虽然不管

是否在客观上夫妻双方是特定企业的股东，只要求双方实际投资并占有主要份额便可，至于夫妻一方虽

然是隐名股东的情形，只要债权人证明该夫妻一方系实际投资即可。强调夫妻双方都占有企业、公司的

主要份额，其原因系小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具备影响力。2) 一方出资并实际占有

主要份额，另一方直接参与管理经营。这种情形主要是夫妻一方出资成为公司、企业的主要股东，另一

方在公司企业中担任监事、高管等职务。担任公司、企业的监事、高管参与经营是最直接的方式，其也

体现了夫妻双方对于债务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并不要求明示，其可以是默示。3) 以夫妻共同财

产出资其他经营，夫妻双方均参与经营管理，相互分工合作。在其他的经营中，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

相互之间分工合作，共同经营管理所欠的债务便是共同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 

3.1.2. 一方单独管理型 
一方单独管理型系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出资体现夫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方经营管理另一方

并不实际参与到经营管理中。在司法实践中，有着极少数的司法案例通过对另一方的知情判定构成经营

型共同债务。首先，需要明确是知情是同意的前提，但知情未必是同意[5]。其次，是授权并非一定具有

书面形式，对于该情形的需要从案件事实证据中直接推导得出。再次是对于司法实践中推定一方同意授

权的事实不得盲目推定，应当综合案件事实判定。最后，对于该类型的经营型共同债务与《民法典》上

基于家事代理权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类似，即对于一般的生产经营管理一方可以直接行使，但对于经营

管理的经营事项应当征得夫妻另外一方的同意，对于对外提供担保或者大额借款等情形应当夫妻双方同

意，对于一方未征得另外一方同意为生产经营所作出的担保债务或者大额债务不能归为夫妻共同债务。

在法国对于夫妻一方得借贷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作出了限制；一、借贷得数额不能明显过大；二、存

在多笔借款时，累积的债务金额没有明显过高。同时法国否认一方未取得另一方同意对外提供担保的债

务属于夫妻连带债务。总之，对于一方授权型的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应当采取更加

谨慎的态度，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保护非举债一方的合法权益。 

3.2. 有组织型与无组织型 

根据夫妻共同经营是否存在组织形式可以将共同债务分为有组织型和无组织型经营型共债[6]。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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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的意义在于有组织型的共同生产经营由于存在工商登记可以查询，对于无组织形式的夫妻共同经营

不存在法定的公示信息，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证明。 

3.2.1. 有组织型 
何为“有组织”？根据《公司法》第一条、第二条规定 3，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一条、第二条规定 4，

公司、合伙企业为生产经营的基本组织形式，本文检索的裁判文书中，关于公司形式的夫妻经营共债纠

纷为 33 件，其中最高人民法院为 3 份，高级人民法院为 30 份。关于合伙企业形式的夫妻共债纠纷占据

少数。因此，公司形式的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是有组织形式的典型，其主要形式有：1) 夫妻一方投

资设立公司，另一方在公司中担任监事、高管。如夏春华与许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5，虽然夏春华称对陈

小云借款事项不知情，但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夏春华在动力天下公司任职并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可以认

定动力天下公司为陈小云、夏春华共同经营，陈小云向许伟负有的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2) 夫妻双方

共同投资。例如陈玮艳等与宋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 6，案涉债务发生于周立国与陈玮艳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二人投资设立美歌公司，同时还是国信中投(北京)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的股东，

周立国亦承认所借部分款项用于国信公司的经营，可以认定存在夫妻共同经营的行为。对于合伙企业型

的夫妻共同经营其表现形式为；1) 夫妻二人共同设立合伙企业；2) 夫妻一方持有合伙企业主要份额，另

一方在合伙企业中担任重要职务；3) 夫妻双方共计持有合伙企业半数以上的份额；4) 另一方有经营授权。

对于合伙企业中夫妻双方至少有一方应当为普通合伙人，其原因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六十

八条规定 7，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故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经营管理。 

3.2.2. 无组织型 
无组织型夫妻共同经营是指无法通过外在组织形式对夫妻共同经营进行认定，其主要是通过转账记

录、聊天记录、合同等证据予以确认，其认定难度较高。该类型的夫妻共同经营的表现形式主要为一方

投资，另一方参与管理经营。例如张莉、周巨恩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8，新飞娅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申请人与许鹏飞 2017 年结婚，借据形成时间为 2018 年，结合租金抵债协议中许鹏飞同意以新飞娅

物流园仓库租金抵顶周巨恩借款的情况及微信抖音截图，能够初步证明所借款项已经实际用于夫妻双方

共同经营的公司，在申请人未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审认定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判决夫妻

双方共同偿还案涉债务，并无不当。在司法实践中该类型的夫妻共同经营债务纠纷较少，且随着普法教

育的开展，该类型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已逐渐减少。 

4. 经营性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4.1. 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理论 

《民法典》1064 条规定了“共债共签”的原则，其核心是法律行为理论，即个人应当对个人所负的

债务承担责任，对于债务的形成系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夫妻双方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该原则的适

用在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上具有局限性，其原因在于非举债一方可能对于举债一方的债务并没有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

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据本法在中国境

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一条：为了规范合伙企业的行为，保护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会

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

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 
5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民申 3610 号。 
6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民申 3596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六十八条规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8参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晋民申 14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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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此时依据“共债共签”的原则非举债一方不需要对举债一方所欠的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但由于夫妻双方系共同体，举债一方举债可能实际用于家庭生活，非举债一方实际承受举债

一方所欠债务的利益，此时按照非举债一方不承担连带责任将会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

《民法典》规定的不当得利制度，由于非举债一方获得了无依据的利益，应当返还利益。故应当对“共

债共签”原则进行补充，对此学界上对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理论有“法律行为理论 + 用途论 + 利
益论”[7]。 

4.2. 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 

4.2.1. 主体系夫妻 
对于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生产经营时间必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这是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

性条件。不管债务的形成是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只要债务用于生产经营的时间在夫妻关系存在期

间。这一点与一般的夫妻共同债务有所区别，其理由在于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形成原因主要是为了生

产经营，其不同于一般的用于家庭生活的夫妻共同债务，其明显可能存在夫妻一方将借款用于婚后共同

生产经营的情形，若完全按照一般的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债务的形成时间必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能

会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应当将债务的形成时间转变为用于生产经营的时间，更加符合实际。 

4.2.2. 债务形成体现夫妻共同意志 + 债务用于“共同经营”或“家庭生活” 
依据法律行为说的个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观点，对于夫妻双方在实际参与共同经营型和有组

织型的债务，其体现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故夫妻双方应当承担清偿责任。但对于一方单独管理型

和无组织型的夫妻共同经营，其不存在可以体现夫妻共同意志的外在表现，故对上述类型的夫妻共同经

营债务应当采用用途说 + 利益说。即举债一方将债务所相对应的利益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将该债

务用于家庭生活中。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应当具备以下要求；1) 确定用于而非概括用于。确定用于要求

举债一方债务实际用于夫妻的共同生产经营中，外在表现是夫妻共同经营、家庭生活获得了资金支持，

相反概括用于是指举债一方将部分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其于的用于其他个人的经营活动、消费活动

中。2) 开始用于而非结果用于。开始用于强调债务一开始便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共同生活。结

果用于强调结果导向则是从结果上债务的实际用途对夫妻共同经营产生了客观上的利益，但债务并非实

际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共同生活。若承认结果上的用于则会忽视生产经营的商业风险、利益的不缺定性，

将共同经营型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取决于结果上夫妻共同经营是否获得利益，忽略举债一方的行为，

对于受益的认定为构成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不受益的则不认定为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将会出现案件

事实类似，仅因为举债一方行为的结果判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故本文主张初始用于而非结果用

于更加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实质。3) 直接受益而非间接受益。有学者认为，从规范的正当性，应当对“共

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进行广义解释，应当包括非举债一方间接受益的情形[8]。但是出于对经营

型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严格要求、谨慎态度。应当对于“利益论”限缩解释为非举债一方直接承受债务

利益，将债务直接用于家庭生活、共同经营，非举债一方因此直接获得利益。 

4.2.3. 生产经营事项合法 
根据《民法典》三十四条规定 9 对于夫妻一方因违法犯罪活动所负的债务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同

理，对于夫妻一方违法犯罪的经营活动中所负债务也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单独经营管理事项

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即使债务用于家庭生活，非举债一方承受债务利益，

 

 

9 参见《民法典》三十四条规定，夫妻一方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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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2.4. 债务非恶意串通 
根据《民法典》三十四条规定，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债务，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故在夫妻一

方在经营活动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构成经营型

夫妻共同债务应当要求债务的形成不得是恶意串通，否则另外一方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 结语 

对于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的核心应当兼顾“用途论”“利益承受理论”，即由于经营所

产生的债务由于夫妻家庭生活的或者共同经营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非举债一方应当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对于该类型的债务应当遵守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一般规定，即满足生产经营事项合法和债务非

恶意串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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